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鲁人发[2001]97号

　　                            

各市人事局，省直各部门（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适应我国加入ＷＴＯ的需要，促进专业技术人员外语水平的提高，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外语要求

　　从2002年开始取消外语免试和古汉语（医古文）考试，申报评审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凡《试行条例》中有外语要求的，必须参加国家或省里统一组织的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并取得有效成绩后方可申报。外语考试成绩不再统一划分合格标准，在评审时由各评委会根据各系列、专业或岗位对外语条件的不同要求，与学历、资历、业绩、成果等其他评审条件一起综合评价。

　　二、外语考试等级适应范围

　　（一）A级

　　1．高等学校教师、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卫生技术、工程技术职务系列和国际商务专业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包括正高和副高级）。

　　2．其他系列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二）B级

　　1．在县（含不设区的市，不含区）及乡镇所属单位的卫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其他单位的卫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2．高等学校教师、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3．外语教师和翻译人员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参加第二外语考试者。

　　4．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未分正副的系列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其他系列中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三）C级

　　1．外语教师和翻译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参加第二外语考试者。

　　2．在县市及乡镇所属单位的卫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3．其他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三、外语等级考试的语种

　　外语等级考试的语种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朝鲜语、世界语。其中英语划分为综合、理工、卫生3个类别（原财经类的内容合并到综合类中）。

　　四、考试成绩的有效期

　　外语等级考试成绩的有效期为：A级考试的成绩通知单四年内有效（自考试之日起计算有效期，下同），B、C级的三年内有效。

　　五、其他事项

　　1．凡应参加外语考试的人员，须严格按照等级适应范围，在任现职期间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不得越级报考。

　　2．考试时间一般定于每年4月的第3个星期六上午。具体考务工作另行通知。

　　3．2001年之前（含2001年）参加职称外语（古汉语）等级考试取得的合格证，仍按原规定执行。

　　4．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过去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均按本通知执行。

　　　　　　　　　　　　　　　

　　　　　　　　　　　　　　　　　　　　　　　　　　二ＯＯ一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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